
房屋代理出租协议

                              编号：2011-
委 托 人（甲方）：                             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乙方）：天津市亿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为实现天津国际轻商贸城（中国北方五金城）统一管理、统一招商的经营目标，甲乙双方本着诚信互利的原则，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代理甲方营业用房及商务套房（以下简称房屋）的出租招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

第1条    代理出租房屋基本情况

甲方委托乙方以甲方名义出租甲方所有的、位于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公路3699号天津国际轻工商贸城（中国北方五金城）内房屋：

1、营业用房：                  号，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屋产权证编号（或购房合同编号）                              ；
2、商务套房：                  号，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屋产权证编号（或购房合同编号）                              。
第二条   代理出租权限

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办理本协议第一条约定房屋的出租、经营管理等一切事项。

第3条    房屋代理出租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具体出租日期以乙方与承租方（经营商户）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日期为准。

第4条    租金

1、营业用房：                  号，每月租金数额为                元人民币；
2、商务套房：                  号，每月租金数额为                元人民币。

第五条   房屋代理出租服务费用收取和租金交付

1、代理出租期限内，房屋出租成功年限在一年以上的，乙方向甲方收取一个月的房屋租金作为代理出租服务费，在第一次支付租金时扣除。房屋出租成功后乙方在次月15号前（节假日顺延）一次性用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甲方房屋租金，租金一年支付一次。
2、租金汇入农行卡号：                                                          。
第六条    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

在代理出租期间，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相关收益条款扣除本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免租及乙方应收取的代理出租服务费用后收取租金。

2、乙方权利

①在代理出租期间，乙方可以根据天津国际轻工商贸城（中国北方五金城）整体规划，确定、调整该房屋的自然格局、经营范围及经营模式，采取多种形式使用房屋；

②乙方仅为甲方代理房屋出租，甲方租金收益计算以房屋实际出租行为为依据，乙方不负责支付甲方房屋空置时期的租金；

③在代理出租期间，乙方可与第三方签订使用出租房屋的各种合同。在本协议期限届满时，甲方如继续委托他人出租其所有的房屋，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权。
3、甲方义务

①甲方应依法为出租房屋所得交纳稅费以及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
②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得再向第三方出租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房屋；

③在代理出租期间，甲方可以转让其所有出租房屋的产权，转让后，甲方在本协议的一切义务随之转让与受让方；

④甲方保证已经获得其产权共有人的同意而签订本协议。在代理出租期间，甲方的产权共有人对本协议提出任何异议，均由甲方负责处理。本协议继续履行，乙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因甲方的产权共有人提出异议而影响依法对房屋经营管理或第三人对房屋的使用的，甲方应当赔偿由此给乙方或第三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4、乙方义务

①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对出租房屋应积极进行招商出租活动，尽快使房屋成功出租。
②在代理出租期间，乙方在出租及经营管理房屋活动中，与第三方发生的纠纷（除甲方原因造成外），由乙方承担处理纠纷所产生的费用。
第七条   协议变更和解除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方可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第八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严格履行，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均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九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向出租房屋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协议补充，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一条   本协议经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原有代理协议同时废止。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签字）：                                    乙方：天津市亿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章）

                                                 代表人（签字）：                        

现住址：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公路3699号

                                                       天津国际轻工商贸城A16幢203室

联系电话：                                       电话：022-26798066   26791788  

邮政编码：                                       传真：022-26798066    邮政编码：300240  
                                                 招商中心：022-26799999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
签订日期：2011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20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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